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保荐机构”）作为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来德”“公

司”）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负责奥来德上

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2023 年上半年，广发证券对奥来德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

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

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了持续督导制度，已制定了相应的

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

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

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

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奥来德签订《保荐协

议》，该协议已明确了双方在持续

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已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

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

定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对奥

来德开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

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3 年上半年，奥来德未发生按有

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

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

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

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 

2023 年上半年，奥来德无违法违规

或违背承诺的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保荐机构督导奥来德及其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

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导奥来德依照相关规

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

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

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

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

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

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督导奥来德严格执行内

部控制制度。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

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导奥来德严格执行信

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

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

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

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

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

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

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

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

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3 年上半年，保荐机构对奥来德

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审阅，不存

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

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

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

正。 

2023 年上半年，奥来德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前述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3 年上半年，奥来德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

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

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

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披露的信

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

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

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3 年上半年，经保荐机构核查，

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督促上市公

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

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二）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

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上

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

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上市公司不配合

保荐人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

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3 年上半年，奥来德未发生前述

情形。 

15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

保荐代表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十五日内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存在重

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

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

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

常；（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

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3 年上半年，奥来德不存在前述

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一）技术升级迭代及技术研发无法有效满足市场需求的风险 

在显示领域技术升级迭代较快，若公司产品技术研发创新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或公司持续创新不足、无法跟进行业技术升级迭代，可能会受到有竞争力的替代

技术和竞争产品的冲击，导致公司的产品无法适应市场需求，从而使公司的经营

业绩、盈利能力及市场地位面临下滑的风险。 

（二）蒸发源产品仅适配于 Tokki蒸镀机的风险 

国内面板厂商在 6 代线建设时，主要选择日本佳能 Tokki 蒸镀机，少部分选

择日本爱发科的蒸镀机。日本爱发科蒸镀机与蒸发源配套出售，客户不需要另行

采购蒸发源；Tokki 蒸镀机不提供蒸发源，厂商后续通过招标的形式进行蒸发源

采购，安装至 Tokki 蒸镀机使用。公司的蒸发源产品目前仅适配 Tokki 蒸镀机。



若 Tokki 未来自行配套蒸发源，或面板厂商选择其他蒸发源供应商，或其他厂商

自带配套蒸发源的蒸镀机推向市场，从而导致佳能 Tokki 的市场占有率下降，则

公司蒸发源产品将面临需求下降的风险。 

OLED 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但技术的发展和终端

产品对 OLED 屏幕要求的提升，将会推动 OLED 产线从低世代到高世代更迭。

目前 6 代线建设进入建设期末期，如未来 6 代线建设规模持续萎缩，公司蒸发源

设备收入可能面临大幅下降的风险。同时，公司蒸发源设备销售主要以预收为主，

一般在合同签订后即收取一定比例预收款，终验完成前已收取 90%款项，如未来

6 代线新增订单减少，将会给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带来不利影响。 

此外，目前公司蒸发源设备仅适配于第 6 代佳能 Tokki 蒸镀机，如未来公司

无法成功研发出适用于第 8.5/8.6 代 AMOLED 产线的蒸发源产品，或 8.5/8.6 代

线建设规模不及预期，则公司可能面临蒸发源产品业务大幅缩减的风险。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研发小型蒸镀机和钙钛矿蒸镀设备，如市场开拓不及预期，

则可能导致公司业绩进一步下降。 

如果国家未来调整公司下游客户所处应用领域的产业政策，会一定程度上对

公司的技术、人才、资金乃至整体经营战略及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三）客户集中风险 

公司产品蒸发源设备用于 6 代 AMOLED 面板生产线，每条生产线根据设计

产能不同，所需蒸发源数量有所差异。公司自 2018 年开始产生蒸发源业务收入，

2020 年至 2022 年，蒸发源业务收入为 6.97 亿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约

为 61%，因蒸发源产品均为各大面板企业投资 6 代 AMOLED 面板生产线使用，

报告期内公司蒸发源业务的客户较为集中。 

根据已公布的面板企业投资计划，在 2024 年以前，各大面板企业的 6 代

AMOLED 产线建设处在爆发期。但由于面板企业建设产线具有一定周期性，如

在某些年份面板企业投资减少或出现空闲期，将导致公司的蒸发源业务收入出现

下滑；同时，若面板企业在 2024 年以后的后续规划产线减少，蒸发源的需求会

相应减少，将会对公司设备类订单的连续性有所影响。此外，因公司客户较为集

中，如公司主要客户经营状况不佳或公司无法及时满足客户需求等原因，导致主

要客户对公司蒸发源产品的需求量降低，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四）蒸发源产品部分核心原材料依赖进口的风险 

因国内相关生产工艺暂时无法满足公司蒸发源产品部分配件的工艺要求，目

前公司蒸发源产品所使用的原材料中因瓦合金和加热丝来自进口。其中因瓦合金

用于非核心配件生产，有不同国家的不同厂商可供应，而加热丝系核心配件之一

且目前能够满足公司产品需求的厂商比较单一，若因不可抗力导致公司无法进口

上述原材料或相关厂商停止向公司供货，同时国内仍无其他供应商可提供符合产

品需求的原材料，蒸发源产品将面临无法保证目前产品品质或无法顺利完成生产

的情形。 

（五）存货管理风险 

公司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发出商品、库存商品、在产品等构成。2023 年 6 月

末，存货账面价值为 18,968.82 万元，占总资产的 9.45%。公司充分考虑了存货

跌价准备的影响，若未来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竞争加剧或技术更新导致存货过时，

使得产品滞销、存货积压，将导致公司存货跌价风险增加，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

生不利影响。 

（六）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公司 2023年 6月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15,402.85万元，占总资产的 7.67%；

虽然公司已严格按照会计政策充分计提坏账准备，且公司主要客户为实力雄厚、

信誉良好、坏账风险较小的面板制造商，但若未来下游市场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导致客户信用状况发生恶化而发生延迟付款或无法支付的情形，将会对公司业绩

造成不利影响。 

（七）OLED行业波动及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从产线世代发展看，目前 OLED 面板产线以 6 代 AMOLED 产线为主，随着

技术的发展，未来将向更高世代的 AMOLED 产线发展，形成 6 代线与 8.5 代线

为主流的产线格局，但如 6 代线的面板出货量未达预期或 8.5 代线建设进度未达

预期，将影响面板厂商对公司蒸发源设备及材料的需求，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产生不利影响。随着有机发光材料终端产品的国外部分核心专利陆续到期，对于



国内材料厂商而言，降低了专利门槛，业内公司可直接应用到期专利技术以及在

此基础上研发布局新的专利成果，将会吸引国内企业的进入；再者随着 OLED 市

场需求的增长，也将吸引新的厂商进入，国内企业陆续进入 OLED 行业；此外下

游面板厂商也开始向上游有机发光材料进行业务布局。以上因素会导致有机发光

材料行业的竞争对手逐步增多，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产品销售价格将会受到

影响，可能会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3 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3 年 1-6 月/2023 年 6 月末，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较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2,772.49 25,444.57 2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48.03 7,457.66 3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92.34 6,458.32 34.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9.96 -2,203.29 不适用 

主要财务数据 2023 年 6 月末 2022 年年末 较上年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7,029.24 166,979.39 0.03% 

总资产 200,812.10 214,839.12 -6.53% 

2023 年 1-6 月，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较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1.00 -3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1.00 -32.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60 0.87 -3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2 4.54 增加 1.18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5.10 3.93 增加 1.17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8.43 22.73 减少 4.30个百分点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8.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增长 30.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34.5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市场开发力度，积极开拓有机发光材料市



场，使得材料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61.86%；同时蒸发源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48%；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主要原因是销售收入增长及

销售回款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32.00%，稀释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32.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31.0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股本总数增加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核心竞争力优势包括技术研发优势、产品质量控制优势、行业地位优势、

管理团队优势及品牌声誉优势，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具体情

况如下： 

（一）技术研发优势 

公司属于技术导向型企业，2023 年上半年研发投入为 6,039.98 万元，占营

业收入 18.43%。核心技术水平和产品优势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在有机发光材料研发、生产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技术，拥有多

项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成果，可自主生产多种类有机发光材料终端材料，其性能

和质量达到较高水平，能够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 

目前公司生产的蒸发源已应用于有机蒸镀设备中，运行情况良好，实现了蒸

发源这一核心组件的国产化。公司将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更新知识和技术储

备，并积极开拓新产品种类，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研发实力与盈利能力，实现公司

可持续发展。 

（二）产品质量控制优势 

公司的核心产品为有机发光材料和蒸发源，均直接应用于 OLED 面板制造。

材料的质量决定了面板的性能，蒸发源的质量决定了材料蒸镀的效果，二者都对

面板产出的良品率具有决定作用。公司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质量管控，在质量



管控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公司吸取海外优秀企业的先进品质管

理理念，内部设立了质量检测部门，从供应商、原材料、半成品到产成品，实现

质量检测全流程覆盖，以确保产品品质的稳定性。截至目前公司未出现过质量纠

纷问题，客户对公司产品质量满意度较高。 

（三）管理团队优势 

公司核心管理团队长期从事有机发光材料和蒸发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多

年的研发工作经历使他们对国内外有机发光材料和蒸发源的技术优势、功能特点

等有着深入的研究，对技术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领悟能力和把握能力，对于整个

行业的发展、企业的定位都有着较深刻的认识，形成了科学合理的公司发展战略

和经营理念，有利于公司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公司主要管理经营团队成员

均在公司工作多年，并绝大多数持有公司股份，对公司有着很高的忠诚度，具有

高度稳定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四）品牌声誉优势 

公司在国内较早开始研发和生产有机电致发光材料，在发光材料行业深耕多

年，又在国内成功研发并生产 6 代 AMOLED 线性蒸发源设备，打破国外垄断。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坚持技术研发，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完

整配套服务方案，凭借产品质量、技术创新能力和配套服务能力，积累了丰富的

客户资源和良好的市场口碑。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情况 

2023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为 6,039.9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45%，主

要系公司为保持技术领先优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同时，公司注重研发团队建

设，2023 年 6 月末研发人员数量较 2022 年 6 月末增加 3 人。 

（二）研发进展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23 年上半年获得专利 43 件，其中发明专利 41



件，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公司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类型 

本年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43 41 759 273 

实用新型专利 1 2 29 29 

外观设计专利 - - - - 

软件著作权 - - 2 2 

其他 - - 18 4 

合计 44 43 808 308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658 号），公司于 2020 年首次向

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284,200 股，每股发行价格 62.57 元，新

股发行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144,042,394.00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83,803,993.6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060,238,400.37 元。上述募集资金

已全部到位，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对资

金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G11758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1,060,238,400.37 

减：以前年度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611,072,045.46 

加：以前年度累计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41,375,690.39 

减：超募资金设立吉林 OLED日本研究所株式会社金额 5,000,000.00 

减：以前年度累计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228,000,000.00 

上年募集资金实际结余金额 257,542,045.30 

减：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57,832,054.68 

加：本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918,851.00 

减：超募资金项目本期支出金额（注） 1,308,806.76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201,320,034.86 

其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20,490,232.12 



项目 金额 

七天通知存款账户余额 12,700,000.00 

协议存款账户余额 121,129,802.74 

本期尚未赎回的结构性存款等本金 47,000,000.00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类别 年末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金山

新城支行 
31050111071000000462 募集资金专户 5,876.5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南部都市经济

开发区支行 

4200118829888888873 募集资金专户 33,002.99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金山

石化支行 
31050169360000002894 募集资金专户 1,393,826.2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分行 
8113601012800235570 募集资金专户 13,797.09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支

行营业部 
441684321060 募集资金专户 177,347.3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卫星路支行 
4200201319000027963 募集资金专户 18,837,944.52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支

行营业部 
437782850414 

募集资金理财

专户 
8,919.71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景阳支行 
1212160102000002618 协议存款账户 19,517.67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春城大街支行 
0710733011015200016355 协议存款账户 121,129,802.74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支

行营业部 
435180644250-00102 

七天通知存款

账户 
700,000.00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支

行营业部 
435180644250 

七天通知存款

账户 
12,000,000.00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支

行营业部 
436484559099 

结构性存款账

户 
9,750,000.00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支

行营业部 
437784557594 

结构性存款账

户 
9,250,000.00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支

行营业部 
436484559179 

结构性存款账

户 
14,250,000.00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支

行营业部 
437784557684 

结构性存款账

户 
13,750,000.00 

合计   201,320,034.86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4,700.00 万



元尚未赎回。具体明细如下： 

银行 类型 金额（元） 年化收益率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

支行营业部 
结构性存款 14,250,000.00 1.40%-4.4182%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

支行营业部 
结构性存款 13,750,000.00 1.39%-4.4082%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

支行营业部 
结构性存款 9,750,000.00 1.40%-4.4182%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

支行营业部 
结构性存款 9,250,000.00 1.39%-4.4082% 

合计  47,000,000.00  

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持股数量及减持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年初持股数 期末持股数 
期间内股份增

减变动量 

增减变动

原因 

轩景泉 

董事长、总

经理、核心

技术人员、

实际控制人 

22,363,320 31,308,648 +8,945,328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

本 

轩菱忆 实际控制人 9,966,999 13,953,799 +3,986,800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

本 

李汲璇 实际控制人 1,305,640 1,827,896 +522,256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

本 

詹桂华 

董事、副总

经理、财务

负责人 

647,560 737,177 +89,617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

本、二级市

场减持 

王艳丽 

董事、副总

经理、董事

会秘书 

543,760 717,864 +174,104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

本、二级市

场减持 



马晓宇 

董事、副总

经理、核心

技术人员 

22,400 23,520 +1,120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

本、二级市

场减持 

李明 
董事、核心

技术人员 
5,607 7,850 +2,243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

本 

王辉 

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

员 

22,400 31,360 +8,960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

本 

曲志恒 副总经理 23,800 30,870 +7,070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

本、二级市

场减持 

文炯敦 副总经理 8,400 11,760 +3,360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

本 

赵贺 
监事、核心

技术人员 
19,950 27,930 +7,980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

本 

刘成凯 监事 52,500 55,125 +2,625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

本、二级市

场减持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

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情形。 

十一、本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